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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者地位探析
———以与传统出租车司机比较为视角

周宝妹

【摘　 　 要】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既有平台用工的特殊性， 也与传统出租车

司机的劳动具有同质性。 网约车平台企业虽然在经营模式上与传统出租车企业

存在差异， 但在本质上两者同属于出租车经营者。 比照传统出租车司机和企业

之间的关系， 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以劳动关系为一般， 以非

劳动关系为例外。 法律应当承认出租车司机劳动的特殊性和网约车司机劳动的

灵活性， 在确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非标准工时、 特殊的社会保

险等制度安排， 保护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出租车司机的权益。 对于无法建立

劳动关系的网约车司机， 通过特殊立法保护其权益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关 键 词】 网约车司机　 劳动者　 劳动关系

【作者简介】 周宝妹， 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７ － １１２５ （２０２２） ０３ － ００６７ － １５

一、 引言

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发展， 网约车从 “分享” “共乘” 的互助式交通逐步

发展成营利性的 “公共交通”， 网约车司机①也早已超出了 “私家车主” 的

范围。 大量的劳动者注册成为专职网约车司机， 将其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收

入来源。 对于如何保护网约车司机的合法权益， 各国都在寻求解决方案。 我

国关于网约车司机和平台公司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也在探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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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称网约车司机是指在网约车平台注册的专职客运司机。



中， 尚没有形成共识。
网约车司机是较早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平台劳动者群体， 已有的关于平

台劳动者权益保护或平台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劳动关系定性的研究成果， 并没

有着重区分网约车司机和其他平台劳动者的差别， 通常将网约车司机作为平

台劳动者的代表性群体进行讨论， 更多地强调网络平台用工的共性， 在一定

程度上掩盖了网约车司机的特殊性。① 将网约车司机和其他平台劳动者共同

作为一个群体探究其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定位，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劳动

关系， 结论都会存在偏颇之处。 作为平台劳动者， 网约车司机虽然也受到

“平台的控制”， 但是不同于网络主播等因平台而产生的劳动者群体， 网约

车司机为乘客提供的交通服务并非因互联网产生； 尽管网约车司机和通过平

台接单的快递员或外卖员一样， 都是按照网络订单提供劳动， 但是网约车司

机并非为平台上的买家运送卖家的商品， 而是直接为在平台下单的乘客提供

交通服务。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不仅具有平台用工的一般特征， 更具有 “经营

性公共交通” 从业人员的属性， 即网约车司机的劳动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劳

动具有同质性， 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共性给予

适当关注。 本文拟通过对网约车司机与传统出租车②司机的比较分析， 探讨

网约车司机劳动权益的保护途径， 以期对平台用工的法律制度完善有所

助益。

二、 网约车平台企业的法律地位

互联网的产生虽以 “共享” 为基础和前提， 但无论是专门从事互联网

业务的新型企业， 还是使用互联网进行生产经营的传统企业， 以及两种业务

结合的复合型企业， 均为经营性的社会经济组织。 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 其

通过互联网要求劳动者提供劳动， 在本质上仍然是企业用工而非平台用工，
互联网平台仅是劳动者从业的媒介。 降低或缩减包括用工成本在内的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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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出租车也被称为巡游出租车， 参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５８ 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６ 号）。



营成本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必然考量。 为降低建立劳动关

系带来的各种用工成本， 即便在网络平台没有蓬勃发展的时期， 劳务外包和

劳务派遣等用工模式也一直为企业所青睐。 网络平台的发展为企业降低用工

成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工具， 特别是对于某些利用网络进行传统经营的企业

而言， 通过强调平台经济的 “信息共享” “网络联通”， 仅保留与 “信息”
相关的网络研发维护等核心员工的劳动关系， 将大量劳动者排除在劳动关系

之外， 借助用工成本的大量节约， 在赚取巨大利润的同时， 为其在市场竞争

中取得优势地位提供更多便利。 如此一来， 与平台企业在共同市场中进行竞

争的传统企业必然也要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特别是用工成

本， 从而使劳动者群体的权益进一步被挤压和恶化。 因此， 正确认识和定位

平台企业， 不仅是市场公平竞争、 平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需要， 也涉及全体

劳动者的福祉。
（一） 网约车平台企业性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在网络经济共享理念下， 网约车以共享出行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 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通常自我定位为 “让私家车主通过共享汽车获得

收益的撮合交易平台， 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交通服务供应商”。① 但是与单车

共享出行的理念不同， 即使在网约车发展的初期， 平台企业也具有运输服务

的经营特性。 一方面， 网约车在事实上和出租车行业形成了竞争， 为人们的

出行在公共汽车、 城市轨道交通之外提供了一种和传统出租车同质的选择：
非利用自有车辆出行， 并向提供运输服务的司机付费。 另一方面， 平台公司

不仅通过车费的分成取得利润， 更是通过向乘客和司机提供补贴来扩大市场

占有率， 取得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② ２０１７ 年欧盟法院在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
Ｐｒｏｆｅｓｉｏｎａｌ Éｌｉｔｅ Ｔａｘｉ ｖ Ｕｂ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ｐａｉｎ ＳＬ 一案中裁定， Ｕｂｅｒ 是从事交通

运输服务的公司， 而不是信息服务公司。 该案的法官认为， 按照欧盟法律

规定， Ｕｂｅｒ 的非专业司机用私家车从事城市交通运输服务， 属于欧盟法律

规定中的 “运输服务”； Ｕｂｅｒ 公司提供的 “中间服务”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是以提供的智能手机应用 （Ａｐｐ） 作为司机和乘客间达成运输服

务的必需条件， Ｕｂｅｒ 公司通过收费系统对司机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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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表明其不仅仅是提供中间信息的企业， 更是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

企业。①

由于我国不允许私家车从事营运， 网约车虽以私家车 “共乘共享” 为

名， 但向乘客收费的做法使其从产生之初就处于灰色地带， 甚至作为 “黑
车” 被取缔。②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职司机从事经营性收费的网约车服务， 网

约车作为出租车的性质更为凸显， 早就超出了 “共乘共享” 范畴， 在实质

上成为传统出租车之外的又一出租车类型。③ 为规范网约车的营运， 国家开

始对网约车进行管理。 ２０１４ 年的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首次将网

约车作为预约出租车加以规定， 网约车合法化的曙光初现。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和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９ 年修

正，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则结束了网约车经营的 “灰色状态”， 承认了

其合法性， 将网约车作为出租车的一种类型加以规制。 根据目前的法律和政

策规定， 我国网约车平台企业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 提供的是以互联网技术

为依托的非巡游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因此， 网约车平台企业并非网约车司机

和乘客之间的中介， 而是客运服务的承运人， 网约车司机是客运服务的实际

执行者。
（二） 网约车平台企业与传统出租车企业的经营模式比较

虽然同为出租车， 但是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的经营模式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既源于国家监管政策的不同， 也源于两种出租车经营发展的不同

特性。 传统出租车的发展在经历了个人和企业共同存在与发展的震荡期后，
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的规模化经营模式： 车辆为企业所有， 司机也由企业

招聘， 客运服务方式以司机的巡游揽客为主， 以站点候车、 电召服务等揽

客方式为辅。 网约车的出现则依赖于网络的发展， 早期平台企业通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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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私家车” 发展的同时， 一些出租车公司也开始建立和开通打车平台， 采用网络租

车的经营模式。 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首汽约车” Ａｐｐ 作为首汽集团的旗下产品推出， 运营

车辆为首汽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 本文所讨论的网约车司机不包括通过平台预约提供服

务的传统出租车司机。 随着网约车合法化和规范化， 在传统出租车公司开始经营网约车

的同时， 出现了在传统出租车公司内部将原来建立劳动关系的司机转变为没有劳动关系

的网约车司机的情况。 此种情况的出现再一次表明将两种类型的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

的劳动进行比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交流使车主和乘客之间建立联系， 实现 “共乘”， 随着网约车的规模化发

展， “共享共乘” 逐步让位于由专职司机从事客运服务。 网约车的客运服

务表现为 “网” 和 “车” 的结合， 平台企业通过自己所有的网络平台， 利

用他人的车辆 （其他公司的车辆或司机本人的车辆） 和在平台注册的司机

向乘客提供服务。 网约车客运服务方式为网络预约， 乘客的乘车需求、 车

费交付、 意见反馈 （投诉） 和司机的注册、 运输服务接单、 奖惩等都通过

网络进行。
按照通行的经营管理模式，① 传统出租车企业在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

证书后才能开始营业， 有出租车车辆经营权和从业资格证件的司机是取得

经营许可的条件； 由于车辆经营权只能由企业取得， 因此车辆通常由企业

向司机提供。 网约车的车辆来源构成则相对复杂， 可以是平台企业的车

辆、 司机个人的车辆， 也可以是其他车辆所有人的车辆。 《暂行办法》 虽

然对网约车平台经营者提出了 “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 “保证

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和 “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

业资格” 等营运要求， 但并没有明确网约车辆和司机的来源， 平台企业取

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条件中也没有关于车辆和司机的要求。 在平台企业之

外， 车辆所有人也有资格申领网络车辆的运输证。 由此， 平台企业虽然进

行网约车经营， 但是其既可以没有车 （网约车）， 也可以没有司机 （与司

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最初， 网约车服务以私家车为主， 但是为吸引更多人从事网约车服务，

平台企业也会为无车司机解决车辆来源。 无论是网约车发展初期为规避车辆

运营法律监管， 还是经营发展过程中为降低经营成本， 平台企业大多没有持

有车辆的动力。 因此， 车辆一般是通过外部途径而非平台企业自身提供。 为

顺应这一市场需求， 作为网约车提供方的网约车运营管理公司产生并逐步发

展。 按照 《暂行办法》 的规定， 平台企业虽然是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主

体， 但是与传统出租车企业办理和持有出租车辆运输证件不同， 平台企业并

非车辆运输行政许可的唯一办理者和持有者， 车辆所有人也可以办理车辆

运输行政许可。 实践中， 网约车运营管理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 可以申领

网约车运输行政许可证件， 成为网约车辆的实际提供者和管理者， 并通过

租赁或融资租赁的方式和司机建立联系。 在现行法律政策背景下， 由于其

不能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 即使运营管理公司在实际上承担了车辆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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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巡游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６ 号）、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８１ 号）。



的管理责任， 也并不具有网约车经营者的合法资格。① 可见， 在网约车的

经营中， 无论平台企业如何表明其信息中介的地位， 作为网约车经营许可

证的持有者， 它们是法定的网约车经营服务主体， 而不仅仅是 “交易信

息” 的中间商。

三、 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虽然平台企业在经营模式上与传统出租车企业存在差异， 但是两者均经

营出租车业务， 同为出租车企业。 以传统出租车企业和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

为参照物， 无论是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还是为保护劳动者权益， 网

约出租车企业与司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都具有合理性。②

（一）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

从属性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劳动关系的存在， 以

实现正常劳动过程和用人单位生产经营获利目的为前提， 劳动关系的目的

性和劳动过程实现的特殊性， 产生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在传

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下， 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具有从属性， 主要是通过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的依附程度、 劳动者遵从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情况、 上下班时

间、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工资关系等进行识别。 现代社会劳动关系的从属性，
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 劳动力资源配置、 劳动模式选择等方面

的控制， 只要劳动者从事了与用人单位性质和职能范围相符合的生产经营

等活动， 只要劳动方式与模式由用人单位选择与控制， 就应当认定构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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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网约车运营管理公司有三种经营模式： 一是经营性租赁网约车运营公司； 二是融资租赁

网约车运营公司； 三是经营性租赁衍生的雇佣分成模式。 参见陈希： 《网约车的运营管

理分析》，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绿色出行专项基金等主编： 《中国共享出行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１２ ～ ２１４ 页。
２０１５ 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 《关于运输网络企业的决议——— “运输未来” 》 ， 该决

议强调了 “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必要性， 保障所有交通网络公司都受到与交通公

司相同的法律法规框架约束， 从而避免对工作安全、 工作条件和道路安全造成消极

影响， 避免正规经济的非正规化” 以及 “有关当局或司法机构做出的有关自称有

偿 ‘拼车’ 交通体系有关的决定得到完全贯彻落实的重要性” ， 要求 “政府、 社会

伙伴和国际劳工组织根据各自的使命， 制定、 推动并落实促进职业安全和卫生以及

创新的有关法规和规则， 同时保障所有人都处在公平的竞争关系当中， 符合国际劳

工组织的 ‘体面劳动议程’ 并处在国际劳工组织 ‘劳动世界的未来’ 讨论中” 。 参

见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非标准就业： 理解挑战、 塑造未来》 ， 国际劳工局 ２０１７ 年

出版， 第３７ 页。



动关系。① 理论上，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可以从人身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等方面分别进行分析。② 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都没有规

定判断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具体标准， 但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

合同必备条款的规定使得衡量一个合同是否为劳动合同有了明确的依据，
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出发，
劳动合同本身成为劳动关系存在的最有利的证明。 根据法律对劳动合同必

备条款的规定， 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 劳动报酬等也就成为判断从属性的

具体标准。 虽然有以上法律规定， 但仍然不能否认从属性的判断标准没有

法律明确规定的事实， 而且对于合同性质的判断， 不能仅仅从其名称确定，
还应当对实质内容进行考察。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 ２００５ 年发布了 《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这一文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成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以上两项内容成为我国实

践中确认劳动关系 “从属性” 的法定标准。③ 在肯定了书面劳动合同的证

明效力之后， 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存在 “从属性” 的证据范围， 从而使实

践中对从属性标准的判断具有可操作性， 这一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得

到了认同。④

（二）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关系分析

网约车司机和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模式具有同质性， 在将传统出

租车司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以工作时间和工

作地点不确定、 劳动报酬取得方式特殊等理由否定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

业之间的劳动关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这些特殊之处是出租车行业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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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编写组编：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第 ２ 版）， 高等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８ ～ １９ 页。
参见王全兴： 《劳动法》 （第 ４ 版），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３６ 页。 有学者认为传统

劳动关系具有经济从属性和人身从属性， 现代劳动关系则在此基础上扩展为组织的从属

性与技术的从属性， 参见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５ ～ ７ 页。 也有学者指出， 经济从属性包含了技术的要素， 技术从属性可以纳入经济从属

性之中， 参见田思路： 《工业 ４ ０ 时代的从属劳动论》，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１ 页。
根据这一规定， 我国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在理论上可以总结为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

性。 参见王全兴： 《劳动法》 （第 ４ 版），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３６ 页。
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的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指引》 认定劳动

关系成立的情形基本上重复了这一内容。 大量涉及劳动关系认定的法院判决也基本依据

或参考了这一规定。



劳动模式特殊性的体现， 在传统出租车司机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中也

存在， 并非网约车司机独有。 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地点也不确定， 工

作时间是不定时工作制，① 网约车司机报酬直接来源于每次乘客所付车费

的情况也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来源没有本质区别。 当平台企业被定性为

网约车服务经营者时，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属于平台企业业务的组成部分也不

存在疑义。
平台企业虽然承认其通过计算机程序贯彻企业意志， 将管理和运营规则

寓于算法之中， 并借助系统软件自动执行的方式对司机进行管理，② 但并不

认为其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③ 司法实践中， 法院虽然承认平台企业对

网约车司机有一定的控制力， 但认为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具有自主性， 双方之

间并未达到 “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形成的稳定的、 持续的、 管理与

被管理的紧密关联程度”，④ 同时认为司机通过订单获得报酬， 并非劳动关

系意义上的 “劳动对价”。⑤ 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成为司法

实践中的主流观点。⑥ 和传统出租车企业对司机的管理相比较， 平台企业利

用算法对司机劳动的监管具有网络特性， 但是这种通过算法进行命令和控

制、 完成司机劳动监管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企业劳动管理和控制的本质，⑦

并且控制程度更高。⑧ 因此， 司机和平台企业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劳动关系

的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司机向乘客提供的客运服务是平台企业作为网

约车经营者的主营业务， 亦符合组织从属性的特征。 否定双方劳动关系的法

院判决忽略或轻视了网约车司机与传统出租车司机劳动的同质性。 如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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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劳部发

〔１９９４〕 ５０３ 号）。
参见王全兴、 刘琦： 《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 挑战和法律规制》，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６ 页。
参见陈希： 《网约车的运营管理分析》，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绿色出行专项基金等主编：
《中国共享出行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１２ ～ ２１４ 页。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京 ０１０８ 民初 ５５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川 ０１０６ 民初 １３８１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韩德强主编： 《网约车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一）》，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１１０ ～
１２１ 页。
参见 ［法］ 伊莎贝尔·道格林、 ［比］ 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 ［比］ 菲利普·波谢编：
《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 涂伟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０２ 页。
参见常凯、 郑小静： 《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２ ～ ８３ 页； Ｉ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ｅｓｏ ／ ２０２１ ／ ＷＣＭＳ＿ ７７１７４９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述， 网约车司机的网络接单自由和传统出租车司机选择乘客的自由并没有实

质差异， 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劳动报酬同样来自乘客给付的车费， 也就是说，
以上情形是出租车行业劳动关系的特殊性所在。 如果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乘

客选择的自主性和工资报酬获取的特殊性并不影响传统出租车司机和企业之

间建立劳动关系， 那么为什么可以因为这些因素而否定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

业之间的劳动关系？
平台企业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传统出租车企业与司机之间关系的一

个重要区别是车辆这一生产资料的来源。 在网约车的经营中， 一方面， 网约

车运营管理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可以办理网约车营运许可并招聘司机， 实际

上成为网络预约车辆和司机的提供方； 另一方面， 司机个人作为车辆所有人

也可以办理车辆营运许可。 在司机通过网约车运营管理公司取得营运车辆或

个人所有车辆的情形下， 平台企业面对的是自带营运车辆这一生产资料的劳

动者。 由此， 没有提供运营车辆这一生产资料， 成为平台企业否定和司机之

间劳动关系的重要理由。 不可否认， 车辆本身的确是网约车司机从事劳动的

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 但如果仅以此为理由否定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

的劳动关系则未免偏颇。① 不同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巡游揽客的运营方式，
网约车司机只能通过网络和乘客建立联系， 网络平台及其信息等服务也是司

机从事劳动必要的生产资料。② 特别是在劳动者根据平台企业的司机注册

（招聘） 要求， 为成功注册 （招聘） 进行车辆租赁或融资租赁， 而提供车辆

的网约车运营管理公司又与平台企业存在关联的情况下， 如果仅仅以车辆来

源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 显然为网络平台企业逃避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法律

责任打开了方便之门。
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关系和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劳动关系的另一区别来源于

平台的开放性所产生的网约车司机多平台注册情形。 传统出租车司机通常和

一个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发展， 在网络平台开放的情形

下， 司机可以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平台进行注册。 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否定双

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存在， 因此也不能仅仅因为司机在多个平台注册就否定

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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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谢增毅： 《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５５９ ～
１５６０ 页。
参见王全兴： 《 “互联网 ＋ ” 背景下劳动用工形式和劳动关系问题的初步思考》， 《中国

劳动》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第 ７ ～ ８ 页； 王全兴、 刘琦： 《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 挑

战和法律规制》，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０ 页。
本文并非认为此种情形下司机和不同的平台企业之间必然存在劳动关系， 而是希望说明

不能因为某个特殊因素而全面否定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



四、 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非劳动关系的可能

性及其法律规制

　 　 网约车实际经营情况的复杂性， 使得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劳动

关系的可能性， 并得到法律和政策的允许。① 以传统出租车司机与企业间的

劳动关系为参照物得出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也存在

可质疑之处： “网” 和 “车” 均是与网约车司机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 并

且两者缺一不可， 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平台企业提供 “网”， 但并不一定

提供 “车”， 在将网络认定为生产资料的同时， 车辆这一生产要素在网约车

司机与平台企业的关系中的地位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 同时， 平台企业对网

约车的管理是否达到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标准仍然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约

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在劳动关系之外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仍存在探讨的

空间。
（一） 挂靠合作关系

当 “有车司机”② 在平台上进行注册从事网约车经营时， 如果将车辆作

为判断司机和企业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决定性生产资料， 那么自有车辆

的劳动者和出租车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此种情形的网约车司机和平台

企业的关系类似于运输行业中的车辆挂靠关系。
虽然 ２００４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中明确要求出租车企业必须依法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③ 但是传

统出租车行业中的车辆挂靠经营也一直存在。 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车辆挂靠经

营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根据地方性法律规定和政策， 个人无法取得出

租车的营运许可， 自有车辆的个人为从事出租车营运只能将车辆挂靠于出租

车企业； 另一种情形是虽然当地法律规定和政策允许个人从事出租车经营，
但是为了管理的方便， 个体出租车被要求挂靠在出租车企业名下。 与和出租

车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司机不同， 挂靠司机从事运营的车辆为自己所有，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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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 《暂行办法》 第 １８ 条， 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可以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

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此时司机持有的车辆， 可能是司机自己所有， 也可能是租赁网约车经营管理公司的车

辆。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 此种情形下网约车司机都是 “有车司机”。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交通运输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先后联合发布

《关于在出租汽车行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通知》 《关于深化开展出租汽车

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通知》， 推动和促进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建立劳动

关系。



向企业缴纳数量很少的管理费， 运营成本由司机个人承担， 企业也不为此类

司机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办理相关事宜。
由于私家车主可以自行办理车辆的网约车营运许可， 因此网约车挂靠需

求不是来自 “车辆运营许可” 的法律政策要求， 而是基于经营的需要： 网

约车只能通过网络预约经营， 而只有平台企业才能提供网约途径。① 平台公

司为了强调其中介地位， 一般认为其与司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如上所述， 这

种合作关系具有挂靠性质。 但是平台企业对网约车司机实行统一的抽成管

理，② 并没有像传统出租车企业那样区分 “份子钱”③ 和管理费。 在暂且不

考虑网络用工 “技术从属性” 的前提下， 仅从车辆来源角度判断平台企业

和司机之间关系的性质， 抽成定性的重要性凸显： 如果不区分车辆来源而对

司机统一抽成比例， 特别是其数额或比例已然达到甚至超过传统出租车的

“份子钱” 的水平， 仍然将此种抽成作为管理费进而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
平台企业有向司机转嫁经营风险和逃避劳动法律责任的嫌疑。

（二） 车辆承包或租赁关系

在平台企业提供车辆的情况下， 司机可以通过承包④或租赁⑤车辆的方

式和平台企业建立联系从事网约车经营。 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企

业和司机之间租赁、 承包和劳动关系并存的局面。 最终立法之所以作出劳动

关系的定性，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避免企业通过签订租赁或承包合同向司机

转嫁经营风险， 从而损害司机的权益。 在一定程度上， 这也是司机为保护自

身权益进行斗争的成果。⑥ 尽管在传统出租车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中，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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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由于国家赋予了平台企业网约车管理权， 这种车辆挂靠也可以被看作管理的需要。 参见

《暂行办法》 第 １８、 １９、 ２８ 条。
参见许飒、 杨新征、 彭虓： 《网约车与巡游出租车抽成比例研究———基于网约车司企分

配模式视角的分析》， 《价格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３７ ～ １３８ 页。
传统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 司机向公司缴纳承包费， 即俗称的 “份子钱”。 “份子

钱” 虽名义上为承包费， 由司机和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约定， 但此处的承包合同是作为司机

和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附件存在， 司机与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而非承包关系。
传统出租车行业中的承包关系， 是指出租车公司将车辆承包给司机进行营运， 两者之间

建立的承包合同关系。 在网约车经营中， 平台公司也可通过网约车承包的方式和司机建

立合同关系。
传统出租车经营中的租赁关系， 是指出租车公司将车辆出租给司机进行营运， 两者之间

建立的租赁合同关系。 在网约车经营中， 平台公司也可通过网约车租赁的方式和司机建

立合同关系， 还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让司机获得车辆后在平台注册从事营运。
参见刘炎迅： 《劳工神圣 出租车司机维权的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３ 期，
第 ２２ ～ ２３ 页； 孟亚生： 《岂能用 〈经济合同〉 规避 〈劳动合同〉 ———倔强打工妹改写出

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无劳动关系的历史》， 《安全与健康》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 期， 第 ２０ ～
２２ 页。



存在通过租赁关系或承包关系否定劳动关系的情况， 但在司法实践中， 以承

包、 租赁等方式经营的出租车司机主张与出租车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通常会

得到法院的支持。① 这与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通常不能被

法院所认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业务承包 （劳务外包） 关系： 第三类劳动者

在车辆承包或租赁之外， 网约车经营中司机也可以通过承包平台公司的

网约车业务方式从事运营， 此种情形下， 平台公司将网约车业务外包， 司机

则成为 “外包用工”。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观点， 在劳动关系之外， 通过企

业业务外包方式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可能是独立承包人 （自雇者） 或介于劳

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和独立承包人之间的经济依附性劳动者， 其劳动权益同样

应当得到保护。② 从他国法律实践经验来看， 网约车司机即使和平台公司之

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其劳动权益保护也可能会适用劳动法律： 或者适用

本国劳动法中的特殊规定， 如近期的英国法院判决中 Ｕｂｅｒ 司机被归类为

“工人”， 虽不属于雇佣关系内的雇员， 但享有最低工资等劳动标准的保

护；③ 或者将平台劳动者视为新的劳动者类型， 进行特殊立法将其某些权益

保护纳入本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如 ２０１６ 年法国出台的 《埃尔霍姆里法案》
（ＥＩ Ｋｈｏｍｒｉ Ａｃｔ）， 虽然将平台工作者放在了与自雇者同等的地位， 但明确了

其享有与雇员相似的集体利益。 美国对平台经济用工也出现了 “第三类就业

身份” 的建议， 即在保有自雇者身份的同时， 享有雇员部分权利。④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美国加州通过第 ２２ 号提案， 将网约车司机规定为 “独立承包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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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 （粤高法 〔２０１７〕
１４７ 号）。
参见王全兴、 黄昆： 《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 《中州学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９ ～ ９２ 页。
参见 Ｕｂｅｒ ＢＶ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ｓ ） ｖ Ａ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ｕｋ ／ ｃａｓｅｓ ／ ｄｏｃｓ ／ ｕｋｓｃ － ２０１９ － ００２９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ｐｄｆ，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 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 英国法律中 “工人” （ｗｏｒｋｅｒ） 的含义与我国法律中 “工人” 的含义

不同。 根据英国 １９９６ 年 《就业权利法案》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 的规定， 雇员是和

雇主建立了雇佣关系的劳动者 （和我国法律中的劳动关系大致相同）； 工人是指没有和

雇主建立雇佣关系， 但是根据双方之间相关合同的约定， 为合同的另一方进行工作或服

务的个人。 我国法律中的工人是指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在我国的社

会语境下， 工人通常特指劳动一线的生产经营人员， 特别是体力劳动者。
参见 ［法］ 伊莎贝尔·道格林、 ［比］ 克里斯多夫·德格里斯、 ［比］ 菲利普·波谢编：
《平台经济与劳动立法国际趋势》， 涂伟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０３ ～２０４ 页。



对其适用某些劳动标准， 如最低工资标准、 医疗保险、 就业歧视等。①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平台对劳务提供者的控制程度弱， 两者之间不

成立从属性劳动关系， 但是平台劳动者也应当受到劳动标准等劳动法律的保

护。② 然而， 在法律实践中既没有对这种中间类型劳动者的特殊保护规定， 也

没有平台用工的特殊立法。③ 同时，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 平台企业将作

为主营业务的网约车经营服务外包也存在着违法的可能： 如果平台企业通过外

包网约车经营业务， 将自身重新定位为 “信息中介”， 则与平台企业作为承运人

的法律规定相悖； 如果平台企业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 则为法律所禁止。④

（四） 劳务派遣用工

实践中， 平台企业和司机之间还发展出了劳务派遣用工模式， 具体表现

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网约车经营管理公司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
司机从网约车经营管理公司租赁或承包车辆在平台公司注册从事网约车营

运。 网约车经营管理公司和司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传统出租车企业和司机之

间的劳动关系， 此时平台企业类似于劳务派遣法律规定中的用工单位。 另一

种是司机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然后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 此种情形

下， 平台企业也就成为司机的用工单位。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否定网约车司机的劳务派遣用工模式，⑤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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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美国加州 ＡＢ５ 法案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Ｂｉｌｌ ５） 生效， 将 Ｕｂｅｒ 司机等平台劳动

者规定为 “雇员”。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加州通过第 ２２ 号提案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２）， 推翻了

ＡＢ５ 法案对网约车司机 “雇员” 的定性， 将网约车司机规定为 “独立合同人”， 但对其适

用某些劳动标准， 如最低工资标准、 医疗保险、 就业歧视等。 参见 Ｉ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ｐ ２３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ｅｓｏ ／ ２０２１ ／
ＷＣＭＳ＿ ７７１７４９ ／ ｌａｎｇ －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参见王天玉： 《超越 “劳动二分法”： 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 《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７ ～ ７９ 页。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的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

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指出， “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 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

的， 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这在政策层面对平台劳动者权益保护进行了规范。
在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网约车案件中， 网约车平台公司和人

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 通过劳务外包的形式使用网约车司机， 法院依据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 ２７ 条， 认定劳务外包合同实为劳务派遣， 在认定人力资源公司

和网约车司机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的同时， 判决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劳务派遣用工单位的

法律责任。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浙 ０１ 民终 ６５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沪 ０１１０ 民初 ２２９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杨浦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沪 ０１１０ 民初 ２２９５８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京 ０１０８ 民初 ５９４５１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苏 ０５９１ 民初

１０６８１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京 ０３ 民终 ８３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



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网约车司机的派遣用工模式不具有合法性。 按照 《劳
动合同法》 及劳务派遣的相关法律规定， 劳务派遣用工作为企业用工的补充

形式， 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暂行办法》
规定平台公司是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可见网约车服务是其主营

业务， 依法不能使用被派遣的劳动者从事网约车的营运服务。 网约车司机采

用劳务派遣的模式对于保护网约车司机的权益具有积极的一面： 尽管用人单

位并非平台公司， 但是在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下， 司机和劳务派遣单位建立了

劳动关系， 从而可以得到劳动法的保护。 其消极一面也很明显： 不仅没有解

决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 还固化了平台企业

和司机之间无劳动关系的结果， 使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也被

否定。

五、 平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对于平台劳动者劳动特殊性的不同认识， 决定了平台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归属： 平台劳动者是劳动关系内的特殊劳动者， 还是劳动关系外的劳动者？
大量的服务业劳动者、 非全日制劳动者和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都存

在工作场所、 工作时间特殊或工作安排灵活的特点。 在我国劳动法认可上述

具有特殊劳动情形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通过强调工

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不固定、 工作安排相对自由等劳动特殊性， 将平台劳动者

排除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外， 是 “有法不依”。 劳动者和平台企业之间是

否具有劳动关系， 表面上看是劳动法层面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的判断， 实质

上更是劳动者和设立平台企业背后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博弈。① 平台企业的

投资者将劳动关系视为其经营发展的障碍， 通过各种手段否认或消解与劳动

者之间的劳动关系。 因此， 不能仅仅因为平台劳动者就业过程的网络化，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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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美国加州的立法变化为例， ２０２０ 年通过的 ＡＢ５ 法案将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平台劳动者

认定为雇员之后， Ｕｂｅｒ 和其他网络平台公司一起进行了大量的游说， 推动第 ２２ 号提案

的通过。 第 ２２ 号提案虽然对网约车司机提供最低工资等保护， 但是否定了其雇员身

份。 参见 ＡＢ － ５Ｗｏｒｋ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ｉｎｆ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ｃａ ｇｏｖ ／ ｆａｃｅｓ ／ ｂｉｌｌＮａｖＣｌｉｅｎｔ ｘｈｔｍｌ？ ｂｉｌｌ ＿ ｉｄ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０ＡＢ５，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２， Ａｐｐ － Ｂａｓｅ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ｌｌｏｔ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２， ＿ Ａｐｐ － Ｂａｓｅ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２０） ＃ｃｉｔｅ＿ ｎｏｔ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１０，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７ 日。



以所谓的新就业形态否定其劳动关系的建立。
就网约车行业而言， 如果允许平台企业通过各种途径或措施让司机被迫

选择非劳动关系从事网约车经营， 不仅有损于劳动者的权益， 而且危害了我

国出租车市场的公平竞争， 对公共交通安全也造成潜在的危险。 因此， 比照

传统出租车司机和企业之间关系的确立， 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

应当以劳动关系为一般， 以非劳动关系为例外。 法律应当承认出租车司机劳

动的特殊性和网约车司机劳动的灵活性， 在确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基础

上， 通过非标准工时、 特殊的社会保险缴费等制度安排保护包括网约车司机

在内的出租车司机的权益。 当然， 网约车司机群体内部也具有多样性， 网约

车司机和企业之间也并非只有劳动关系一个选项。① 对于无法建立劳动关系

的网约车司机， 通过特殊立法保护其权益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② 但是我

国劳动法是否引入 “第三类劳动者机制” 以保护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平

台劳动者的权益则应慎重。③ “第三类劳动者” 并不等同于平台劳动者， 平

台劳动者和传统的 “第三类劳动者” 存在差别。 如果仅将平台劳动者作为

介于自雇劳动者和劳动关系劳动者之间的 “第三类劳动者” 加以保护， 那

么其他也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经济依赖性的劳动者 （如保险经理人） 是否

也应纳入 “第三类劳动者” 的范围来保护其劳动权益？ 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 那么需要对 “第三类劳动者” 的范围给出法律的界定； 如果答案是否

定的， 那么需要回答为什么对于同样存在经济依赖性的劳动者， 平台劳动

者可以得到某些劳动标准的保护， 而非平台劳动者不能被纳入保护范围。
平台用工给我国劳动法带来了挑战， 为我国劳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一

个契机， 但劳动法的修改并非仅基于平台用工问题， 需要在更宏观的背景

下进行论证。

（责任编辑： 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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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竹： 《网约车劳动关系的认定： 基于不同用工模式的调研》， 《财经法学》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０６ ～ １０９ 页。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要求企业依法合规用工， 积极

履行用工责任， 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承担相应责任。
应当明确的是， 英国、 德国等国家的劳动法中保护 “工人” “类雇员” 的制度也并非针

对平台用工产生的， 其将平台劳动者作为 “工人” 或 “类雇员” 保护是在 “三分” 的

立法基础上对平台劳动者进行的归类。


